
国务院发出《关于实行“划分税种、 核定收支、

分级包干”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》

本刊讯：国务院1985年 3月21日发出《关

于实行“划分税种、核定收支、分级包干”财

政管理体制的通知》。现刊登如下：

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《关于

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，适应逐步实现四个现

代化的需要，国务院决定，从1985年起，实行

“划分税种、核定收支、分级包干”的财政管

理体制。各地区财政收支包干基数，收入上缴

和留用的比例，以及受补助地区的定额补助数

额，经过去年12月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讨

论和协商，已经基本确 定。现 将《关 于 实行

“划分税种、核定收支、分级包干”财政管理

体制的规定》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实行“划分税种、核定收支、分级包干”，

不仅是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，也

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次改

革财政管理体制，总结了现行财政管理体制的

经验，继续坚持了“统一领导，分级管理”的

原则，进一步明确了各级财政的权利和责任，
将有利于进一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，
使财政管理体制更好地体现责权利相结合的原

则。各地区、各部门必须教育干部处理好全局

和局部的关系，既要适当照顾到地方的利益，
又要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需要。在实行新体制

过程中，各地区要注意调查研究，及时总结经

验，解决出现的新问题，把改革财政管理体制

工作做深做细做好，为将来过渡到完全以税种

划分收入的体制创造条件。

关 于 实 行“划 分 税 种、核 定 收 支、

分级包干”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

从1980年起，国家对各省、自治区实行了

“划分收支、分级包干”的财政管理体制。五

年来，效果是好的，对实现财政 状 况 逐 步好

转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，起了重要作用。
但是，也存在一些问题，需要研究改进。上述

体制原定执行五年，现已到期。特别是实行利

改税第二步改革后，情况发生很大变化，原体

制中的若干规定需要作相应的改进。为了适应

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，根据党的十二届

三中全会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精神，

国务院决定，从1985年起，对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一律实行“划分税种、核定收支、分级

包干”的新的财政管理体制。其基本原则是：

在总结现行财政管理体制经验的基础上，存利

去弊，扬长避短，继续坚持“统一领导，分级

管理”的原则，进一步明确各级财政的权利和

责任，做到权责结合，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

个积极性。新的财政管理体制的各项规定如下：

一、基本上按照利改税第二步改革以后的

税种设置，划分各级财政收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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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中央财政固定收入：中央国营企业

的所得税、调节税；铁道部和各银行总行、保

险总公司的营业税；军工企业的收入；中央包

干企业的收入；粮、棉、油超购加价补贴；烧

油特别税；关税和海关代征的 产品 税、增值

税；专项调节税；海洋石油外资、合资企业的

工商统一税、所得税和矿区使用费；国库券收

入；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；其他收入。
石油部、电力部、石化总公司、有色金属

总公司所属企业的产品税、营业税、增值税，

以其70% 作为中央财政固定收入。
（二）地方财政固定收入：地方国营企业

的所得税、调节税和承包费；集 体企 业 所得

税；农牧业税；车船使用牌照税；城市房地产

税；屠宰税；牲畜交易税；集 市 交 易 税；契

税；地方包干企业收入；地方经营的粮食、供销

亏损；税款滞纳金、补税罚款收入；城市维护

建设税和其他收入。尚待开征的土地使用税、

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，将来也列为地方财政固

定收入。
石油部、电力部、石化总公司、有色金属

总公司所属企业的产品税、营业税、增值税，

以其30% 作为地方财政固定收入。
（三）中央和地方财政 共 享 收 入：产品

税、营业税、增值税（这三种税 均不 含 石油

部、电力部、石化总公司、有色金属总公司四

个部门所属企业和铁道部以及各银行总行和保

险总公司交纳的部分）；资源税；建筑税；盐

税；个人所得税；国营企业奖金税；外资、合

资企业的工商统一税、所得税（不含海洋石油

企业交纳的部分）。
二、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，仍按

隶属关系划分：

（一）中央财政支出：中央 基 本 建设投

资；中央企业的挖潜改造资金、新产品试制费

和简易建筑费；地质勘探费；国防费；武装警

察部队经费；人民防空经费；对外援助支出；

外交支出；国家物资储备支出；以及中央级的

农林水利事业费，工业、交通、商业部门事业

费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，行政管理费和其他

支出。
（二）地方财政支出：地方统筹基本建设

投资；地方企业的挖潜改造资金、新产品试制

费和简易建筑费；支援农业支出；城市维护建

设费；以及地方的农林水利事业费，工业、交

通、商业部门事业费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，
抚恤和社会救济费，行政管理费（含公安、安

全、司法、检察支出）、民兵事业费和其他支出。
（三）对于不宜实行包干的专项支出，如

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费、特大抗旱 和 防 汛 补助

费、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资金、边境建

设事业补助费等，由中央财政专案拨款，不列

入地方财政支出包干范围。
三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都要按照本规

定划分财政收支范围，凡地方固定收入大于地

方支出的，定额上解中央；地方固定收入小于

地方支出的，从中央、地方共享收入中确定一

个分成比例，留给地方；地方固 定 收 入 和中

央、地方共享收入全部留给地方，还不足以抵

拨其支出的，由中央定额补助。收入的分成比

例或上解、补助的数额确定以后，一定五年不

变。地方多收入可以多支出，少收入就要少支

出，自求收支平衡。
为了适应近两年经济体制改革中变化因素

较多的情况，有利于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

系，在1985和1986两年内，除了中央财政固定

收入不参与分成以外，可以把地方财政固定收

入和中央、地方财政共享收入加在一起，同地

方财政支出挂钩，确定一个分成比例，实行总

额分成。
四、关于地方财政收支的核算方法问题。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收入基数，以1983年

决算收入数为基础，按照上述收入划分范围和

利改税第二步改革后的收入转移情况，计算确

定。
各省、自治区的支出基数，按照1983年原

决算收入数和现行财政体制确定 的 分 成 比例

（其中补助地区应加上定额补助数额），以及

某些调整因素，计算出地方应得的财力。京、

津、沪三大市的支出基数，按照现行“划分收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社



支、分级包干”体制规定的地方 财 政 支出范

围，在1983年决算基础上调整确定。
根据上述地方收支基数，计算确定地方新

的收入分成比例，或上解、补助数额。
广东、福建两省继续实行财 政 大 包 干办

法。其现行的定额上解或补助数额，应根据上

述收支划分范围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后的收入

转移情况，进行相应的调整。
五、为了照顾民族自治地区发展经济和各

项文化教育事业的需要，对民族自治区和视同

民族自治区待遇的省，按照中央财政核定的定

额补助数额，在最近五年内，继续实行每年递

增10%的办法。
六、经国务院批准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综合

试点的重庆、武汉、沈阳、大连、哈尔滨、西

安、广州等城市，它们在国家计 划 中 单 列以

后，也实行全国统一的财政管理体制。这些城

市的收支范围和基数的确定，由财政部会同有

关省、市共同商量。
七、在财政体制执行过程中，由于企业、

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改变，应相应地调整地方

的分成比例和上解、补助数额，或者单独进行

结算。由于国家调整价格、增加职工工资和其

他经济改革措施，而引起财政收支的变动，除

国务院另有规定者外，一律不再调整地方的分

成比例或上解、补助数额。中央各部门未经国

务院批准和财政部同意，均不得对地方自行下

达减收增支的措施。
八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对所属县、市

的财政管理体制，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

民政府根据本规定的精神，自行确定。

更 正

△本刊1985年第 3 期19页左栏 倒数第 9 行“由3.6
万元增加到608万元”应更正为“由316万元增加到608

万元”。

△因工作上的疏忽，本刊第 4 期第10页篆刻 “改

革、调整、放宽、搞活” 8 个字的字型排反了，谨向

读者致歉。

综合财政

关于财力 平衡

国家计委财金局

三十多年我国财力平衡计划工作的基本情况

财力平衡计划就是综合财政信贷计划。它

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

分，是审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有无保证的重

要依据。从1953到1984年的30多年期间，我国

在财力平衡计划工作中，主要抓了财政计划的

收入和支出，信贷计划的资金来源和运用，对

预 算外资金，因1978年以前的数额比较小，没

有去管 它。从财力平衡计划来看，十一届三中

全会以前的26年间，财政收支计划基本上是统

收统支，地方、部门和企业的机动财权很小。
五十年代实行的是一 切 收入 都 集中到财政上

来，那时除 了 税收之外，还有国营 工 业、交

通、商业和其他企业的利 润和基本折旧基金。
国营企业缴纳的这三 项收入，在第一个五年计

划期间占 财 政 总 收入的80% 左右。1967年开

始，基本折旧基金留给企业，以后 又决定上交

中央财政30%，由国家统一安排全国重点的技

术改造。1966年前的预算外资金占财政总收入

的15.2%，1967年到1978年 的 比 例，提 高到

27.4%。收入上的集中，支出上必然要统一分

配，不仅企业的 改建和扩建要国家投资，企业

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也要向国家申请拨款。
这种状况使企业没有活力，不利于搞活经济。
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，在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和

对外开放政 策 的 同 时，财政实行了“分灶吃

饭”的体制，扩大了企业利润留成。企业、地

方和部门掌握的资金多了，国家统一安排的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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